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杨洁

业主将装修款全额支付给网络装修平

台后， 平台却因经营不善倒闭。 随后， 装

修公司将业主诉至法院， 要求业主再次支

付装修款。 近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起案件， 判定业主无需重复支付， 驳回

装修公司诉请。

付了装修款 平台却倒闭

2018 年 8 月， 经某知名装修平台居间

介绍， 袁先生与元京装修公司签订了装修

合同， 由元京装修公司为袁先生的房屋进

行装修， 装修款总价 75000 元。 当日， 袁

先生向元京公司支付了装修款 22500元。

期间， 袁先生与元京公司因电线安装

是否属于装修整包范围发生争议并解决，

为避免再发生此类纠纷， 袁先生便与装修

平台签订 《装饰装修施工保障服务合同》，

约定袁先生委托装修平台协助进行施工管

理包括节点验收、 进度确认、 工程款项管

理等。 合同签订后， 袁先生便将剩余装修

工程款 52500 元交由装修平台代管， 由装

修平台按装修节点向元京公司支付。

元京公司按约为袁先生的房屋进行装

修， 不料装修平台仅向元京公司支付

22500 元便倒闭了， 后续工程款未再向元

京公司支付。

装修公司诉至法院 向业主讨款

元京公司起诉至法院， 要求袁先生支

付剩余工程款 52500元及相应利息。

元京公司诉称， 自己与装修平台商谈

过基础合同的事宜， 并未签订合同， 只是

支付了居间费、 信息费等。 施工过程中停

工又复工是为遵守与袁先生之间的合同约

定。

其从未在袁先生与装修平台之间的合

同上签字， 也从未认可由装修平台代收工

程款， 袁先生与平台之间的委托关系与其

无关。 现装修平台未能支付款项， 袁先生

作为合同相对方理应支付款项并承担违约

责任。

袁先生辩称， 自己是经装修平台推荐

才与元京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 元京公司

是入驻装修平台的， 三方一致同意由装修

平台对施工进行监督托管代付工程款。 合

同履行过程中， 装修平台也全程参与了工

程监督。

如元京公司对于该付款模式有异议，

可以不履行合同。 然元京公司在未收到装

修平台支付的工程款时曾短暂停工， 却又

在收到装修平台同意打款的消息后复工的

行为也说明了其对装修平台托管代付装修

款予以认可。

现袁先生已经实际支付全部款项， 履

行了付款义务， 不存在违约行为。

法院： 无需重复支付

袁先生与装修平台签订的合同中将付

款方式变更为由装修平台托管代付， 该条

款能否成为袁先生与元京公司付款方式的

变更？

法院经审理查明， 该合同虽然并无元

京公司的签字盖章， 但元京公司自述向装

修平台支付了信息费等费用才获得与袁先

生签订合同的机会， 反观袁先生与装修平

台签订的合同， 可见袁先生并未从该合同

中获得任何利益， 法院有理由相信袁先生

基于元京公司与装修平台的紧密联系， 在

与元京公司发生矛盾后， 三方达成合意，

袁先生才愿意放弃可得利益对付款方式进

行变更。

元京公司因未收到装修平台的款项暂

时停工后又微信通知袁先生在收到装修平

台信息后同意复工并继续施工的行为， 视

为对装修平台托管代付装修款的支付方式

的认可。 至此， 双方已一致同意将原定的

付款方式变更为由装修平台代管支付款项，

各方当事人均应了解和接受该付款方式的

益处和存在的风险。

现袁先生早已足额将款项付至装修平

台，已完成自己的付款义务，且不存在逾期，

因此，对于元京公司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电脑维修工曹刚因沉迷“比特币

圈” 投资， 累计欠下 30 余万元债务， 为了继

续“炒币” 翻本还债， 他竟利用职务之便， 化

身“机房大盗” 以填补投资亏空……日前， 黄

浦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被告人曹刚提起公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曹刚有期

徒刑 2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1万元。

为追逐一夜暴富的神话， 曹刚一头扎进了

“币圈”， 但 2020年 11月起， 由于比特币市场

波动， 曹刚损失惨重， 欠下大笔债务。

曹刚是公司派驻某大学的电脑维修工， 工

作过程中他了解到学校部分机房有长期闲置电

脑的情况， 便萌生了盗窃机房内电脑 CPU 和

内存条的念头， 企图利用变卖得来的钱继续

“炒币” 偿还债务。

作为一名运维人员， 曹刚没有直接进入机

房的权限。 他留意到学校设备运维负责人员林

文的门禁卡一般就放在办公室抽屉内， 较好获

取。 曹刚便趁周末上班、 学校人少时拿到门禁

卡进入机房， 用自备的螺丝刀拆开电脑机箱取

走里面的 CPU 和内存条， 再返回办公室把门

禁卡“物归原位”。

经核查， 2020 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期间，

曹刚共窃得 11 个机房内共计 206 块 CPU 和

126根内存条。

得手后， 曹刚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发布出

售 CPU 的信息， 由此结识了收购二手 CPU

的买家刘志， 以约 700 元一块的价格将 206

块 CPU 售出。 曹刚又找到收购内存条的买家

陈方， 当面交易卖出 120 根内存条。 截至案

发， 曹刚从中非法获利约 15万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驴友” 结伴旅游探险可谓是很多人向

往的事， 尤其是在鲜少人涉足的危险地区感

觉更刺激。 但这些地区充满野趣的同时， 也

意味着各种危险。 小美与一群“驴友” 在仙

居丽人谷探险时被山洪冲走， 最终付出了生

命的代价。 她的家人在悲痛之余， 对于组织

此次旅行的某微信公号所在公司以及事发时

的领队充满质疑， 于是将他们一起告上了法

院。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驴友人

身损害赔偿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驴友”探险遭遇山洪

小美是个旅游爱好者， 为此她经常浏

览一些旅游网站。 2019 年 7 月 5 日， 小美

与某旅游微信公号上组团的十多名驴友一

起参加了由该公号所属公司组织的组团包

车旅游。

他们由领队朱小立带领前往浙江省仙居

县的深山峡谷“丽人谷” 旅游。 据了解， 丽

人谷虽然不是景区， 但是因为奇特的地貌和

人迹罕至的特性， 在“驴友” 圈子里有很高

的知名度， 尤其这里非常适合溯溪水潭嬉

戏， 在天气炎热的夏天， 很多“驴友” 都

把丽人谷作为心向往之的目的地。 事实上，

丽人谷并不是景区， 也没有专门的管理机

构， 虽然山势险要， 却并没有保护措施。

7 月 6 日， 团队十余人就在“丽人谷”

发生意外， 被困洪水之中， 小美被洪水卷

走。 7 月 7 日凌晨， 小美被寻得时已溺水身

亡。

谁该为死亡买单存争议

小美的家人表示， 被告公司不具有从事

旅行社业务的资质及许可， 却利用设立的微

信公众号面向社会公开从事旅行社业务， 招

揽游客从事或变相从事旅行社业务； 其派出

的领队也不具有旅游从业者的专业资质， 将

团队带入未开发的危险地带， 置团队人员的

生命安全于不顾。

因此， 小美的家人认为被告公司应对小

美的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该公司的唯一

股东王友应承担连带责任。 领队朱小立明知

自己不具有相应资质且明知“丽人谷” 是未

开发的天然河谷， 仍听命于被告公司将团队

人员带入险境， 造成小美死亡后果的发生，

他应与被告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公司则同意以保险公司可赔付的

30 万元为限承担赔偿责任。 该公司表示自

己为旅游辅助机构， 并非旅行社， 组织活动

前通过公众号发布相关活动信息， 收费多采

取 AA制， 与旅行社业务不同， 并非盈利机

构。 涉案活动收入为 4320 元， 支出为 4992

元， 亏损 782 元。 涉案活动为轻松休闲路线，

虽旅游地属于未开发地区， 但公司已提前告知

风险， 参加者应自负责任。 被告公司已为受害

人购买保险， 可通过保险获得部分赔偿。 事发

时， 受害人小美已被告知不能过河， 然其仍坚

持过河， 故应自负一定责任。

该公司的唯一股东王友不同意承担赔偿责

任。 他表示自己的财产独立于被告公司， 收入

均在被告公司账户内， 并未混同。

领队朱小立则表示他仅为一名“驴友”，

与被告公司未签订过劳动合同， 因之前走过涉

案旅游线路 3次， 故作为领队带队， 出游前也

告知过所有队员该旅游地点未经开发等风险。

事发时因下雨导致水流增大， 过河时已有一人

被冲走后， 朱小立告知其他人不要再过河， 自

己则去救人， 然而回来后发现小美等两人又被

冲走。 故当时是小美未听告诫自行过河， 他并

无过错。

法院判决三被告担责七成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公司通过其经营的

微信公众号招揽游客并安排行程 （包括安排领

队、 车辆及住宿等）， 其行为显然涉及旅行社

业务， 超出其经批准的经营范围， 且在明知旅

游地点为未经开发的自然河道的情况下， 依然

指派不具备相应资质的领队带队， 置团队成员

于险境， 其对小美的死亡应承担相应责任。 王

友作为被告公司的唯一股东， 其提供的证据尚

不足以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

故其应对被告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

任。 朱小立自述在本案事发之前已走过涉案旅

游线路 3次， 其明知该地点未经开发， 却在不

具有相应从业资质的条件下仍接受被告公司的

指派担任领队带队， 在水面上涨水流变急的情

况下， 决策失误， 未及时报警求援， 反而自行

拉绳组织队员过河， 应对小美的死亡承担相应

责任。 被告公司、 朱小立之间存在意思联络，

基于共同的过失导致损害后果， 应承担连带责

任。

小美在出行前既已知晓行程安排， 即明知

或应当明知旅游地点是未经开发的自然河道，

且入口处亦有警示标识， 然其依然进入游玩，

未能充分注意自身安全。 拉绳过河过程中， 在

其过河之前已有一名男子被水冲走， 其更应明

知过河的风险， 然其依然过河置自身于危险，

其对损害后果应自负相应责任。

综合考虑原、 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 法院

认定， 对于小美死亡的损害后果， 应由被告公

司承担 40%的责任， 朱小立承担 30%的责任，

被告公司与朱小立承担连带责任， 王友对被告

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其余责任由

小美自行承担。 被告公司赔偿小美家人 63 万

余元； 朱小立赔偿 47 万余元； 王友对被告公

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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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驴友”“野游”遇山洪丧命
公号方、领队皆被判赔偿

上海康吉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咨询电话： 孙先生 021-52361388

本次拍卖分为： 在线 72 小时竞价和网络现

场同步拍卖两个阶段

在线竞价阶段 ： 2021 年 12 月 6 日 13： 30

至 2021 年 12 月 9 日 13： 30， 竞买人资格

及出价带入网络现场同步拍卖， 其最高出价

为网络现场同步拍卖的起拍价。 网络现场同

步拍卖阶段： 2021 年 12 月 9 日 （星期四）

13： 30 开始至拍卖会结束。

拍卖标的： （拍卖保证金 3万元）

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南路 2727 弄 103 号地

下 1 层车位 （人防） 43、 44、 46、 47、 49、

50、 52、 54、 55、 58 （建面均为： 33.83評）

上海市普陀区靖边路 199 弄 32 号地下 1 层

车位 （人防） 54、 55、 56、 143、 144、 145、

147、 208、 209 （建面均为： 45.8評） , 207

（微型）， 建面： 32.06評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特别规定》）

1、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预约看样。

2、 根据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关

于加强商品住房及其附属地下车库 （位） 等

设施销售监管的通知》 等相关规定， 住宅小

区的车位拍卖 （转让）， 交易对象 （买受人）

仅限于标的所在小区的业主。 每户业主只能

竞得一个车位（仅限于车位所在小区没有购

买过车位的业主）。 竞买人请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 （周五） 16： 00 前到普陀区宁夏路

310 号康吉公司提交拍卖资格相关证件（身

份证、 房产证） 复印件， 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 拍卖资格由法院审核通过后， 将给于拍

卖牌号。

3、 竞买人线下报名及交付保证金（银行转

账） 截止时间： 2021 年 12 月 3 日（周五）

16： 00， 保证金须在截止时间前到账。

4、 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经委托方确认后，

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 未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的或未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的， 视为放弃优

先购买权。

5、 保证金汇入账户：

户 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28

账 号： 11015014984008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6、拍卖标的另有因无法取得联系而未通知的

利害关系人，自本公示满 5 日视为已通知。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本公司自 2021 年 12 月 6 日 （周一） 至 2021 年 12 月 9

日 （周四） 在 “公拍网” （www.gpai.net）、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举行拍卖会。 现公告如下：

炒比特币失利欲翻本 化身“机房大盗”
男子因盗窃罪获刑 2年 6个月

付完装修款平台却倒闭

装修公司还诉业主讨款
法院：业主无需重复支付


